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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城區議會第二次會議 

2016年 3月 17日 

 

要求加強監管公屋中央家用石油氣 

零售價及引入其他燃氣供應商競爭 

 

房屋署回應 

 

現時香港可供選擇的中央供氣系統只限於石油氣及煤氣。在將公

共屋邨的石油氣供氣系統轉換為煤氣系統方面，由於石油氣與煤氣有

不同的物理特性(例如密度及熱值)及需要不同的操作環境(例如壓力及

流量)，故現有的管道及家居爐具均須全面更換才能轉用煤氣。因中央

石油氣供氣系統已佔用樓宇外牆及走廊，在同一樓宇內再沒足夠空間

可安全地同時鋪設煤氣管道。故需要先清拆石油氣管道才可開始煤氣

管道的安裝，並要安排進入各戶引入新喉管及氣表，整個施工期可長

達十二個月並要在此期間暫停供氣。居民亦需為更換所有爐具而支出

一筆可觀的費用。故此，轉供煤氣會為公屋居民帶來極大滋擾和財政

負擔，故房委會現時並無有關之轉換計劃。 

 

 

房屋署 

2016年 3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